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实施办法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

见》（国办发〔2015〕87号）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委发〔2016〕19号）

精神，保障和提高本市优秀博士后人员待遇水平，使他们在站期间

专心、安心从事科研工作，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推进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提供人才保障，特制定本办法。 

一、调整本市目前以博士后保障型资助为主的政府投入模式，

实施市级财政、设站单位共同投入的本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超博”计划）和博士后保障型日常经费资助计划并行

的资助模式。 

二、经评审入选“超博”计划的博士后人员，由上海市促进人

才发展专项资金按照每人每年 15万元、共资助 2年的标准予以资助。

设站单位对获得此项资助的博士后人员，应给予不低于 1：1的配套

经费资助。 

三、对“超博”计划申报当年度入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

国博士后管委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

划”（以下简称“博新”计划），并符合本办法申报条件的博士后人

员，经设站单位推荐，直接列入“超博”计划资助，由上海市促进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按照每人每年 10万元、共资助 2年的标准予以资

助。 



对先入选本市“超博”计划，再获国家“博新”计划资助的博

士后，上海市促进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20万元。 

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财政局根据本市博士后人员的

在站情况和培养质量，设定每年“超博”计划新入选规模，并保持

适度增长，逐步实现市级财政对当年新入选资助人数达到上一年度

本市博士后进站人数的 30%左右。 

五、“超博”计划资助对象申请人须为申报当年度 1月 1日及以

后进入或当年度拟进入本市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全职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人员（不包括定向委培、现役

军人等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员）。 

六、申报人员需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学术道德和综合能力； 

（二）人事关系在本市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科研工作站； 

（三）申报当年不满 36周岁（计算到申报当年 12月 31日）； 

（四）须依托所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进行申请，资助期

内不得变更合作导师。 

七、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设站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 

（一）在国家和本市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

从事研究工作； 

（二）在本市重点支持的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光子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与计算科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量子科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等人才高峰建设重点领域从事研究

工作； 



（三）研究能力突出，取得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为上海五

个“中心”特别是科创中心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四）在本市认定的高峰人才团队和上海领军人才团队等高层次

人才团队中从事研究工作； 

（五）在国（境）外知名高校或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取得博

士学位后，在列入教育部“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名单的设站单

位或设站学科中从事研究工作； 

（六）在国（境）外知名高校或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取得

博士学位后，在列入上海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设站单位中从事研

究工作； 

（七）申报年度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进站后，获得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或面上一等资助）一项

及以上，或在相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高水平期刊上以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 

（八）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须为一

级学科）研究。 

八、拟进站人员申报“超博”计划的，还需符合下列条件： 

（一）能在资助计划下达当年 12月 31日前，办理进站手续且人

事关系转入设站单位，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二）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师商议形成初步

研究计划； 

（三）拟进站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已取得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决议书。 

九、下列人员不列入申报范围： 



（一）已入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和派出项目、“中

德博士后交流项目”、“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等支

持计划的博士后人员； 

（二）已列入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

海市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等本市综合性人才培养资助计划的博士后人

员； 

（三）已列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师资博士后培养项目的博士后

人员。 

（四）上年度参加“超博”计划评审未入选、且尚未进站的人

员。 

十、工作流程 

（一）下发选拔工作通知 

按照当年度预算安排，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据上年度各设

站单位博士后招收情况，结合各单位博士后管理工作实绩，依据“突

出重点、统筹平衡”的原则确定各设站单位申报计划数，发布当年

度“超博”计划选拔工作通知。 

（二）组织申报 

设站单位根据通知要求，组织本单位博士后进行申报； 

在本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开展科研工作的博士后，可经基地

推荐向所在流动站提出申报。 

（三）开展遴选 

设站单位开展合作导师推荐和专家遴选，单位内组织公示，并

依据当年计划数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交遴选推荐材料。 



（四）专家评议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设站单位报送材料，经相关专家评

议后，差额确定“超博”计划资助人选。 

（五）公示资助 

对拟资助人选，经公示无异议的开展资助工作。 

十一、设站单位对“超博”计划资助经费要单独建账，专款专

用，原则上按月发放。资助经费可从博士后进站之日起予以发放。 

十二、“超博”计划资助经费及配套经费可用于发放博士后的工

资、奖金、生活补助和缴纳社会保险。 

十三、设站单位应对纳入本市“超博”计划的博士后科研工作

做好绩效评价和成果追踪，将创新型科研进展和成果作为中期和出

站考核重点。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财政局将对资助经费使用

情况进行考核督查，重点关注资助配套和博士后培养成效，并将考

核督查结果作为确定下一年度资助计划数的依据之一。 

十四、对于未能按期办理进站手续的拟进站人员，资助下达当

年 12 月 31 日前由设站单位将资助金全额退还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且不得再申请上述资助。 

十五、对于在资助期内办理退站的博士后，由设站单位将结余

资金退还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十六、对在站期间触犯刑律、弄虚作假骗取资助、私自出国 3

个月以上、擅自离开博士后工作岗位 30天及以上，或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不适宜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或其他情况应予退站的，经调

查核实后由设站单位追回其全部资助，并退还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十七、已获得本市“超博”计划资助的人员不得再次申请资助。 

十八、经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确定的本市高峰人才及其

团队核心成员、海外高层次人才，其当年从国外招收的博士后科研

人员，符合本办法第六条基本条件的，可由设站单位直接推荐申报，

不占各单位申报计划指标。具体评议办法根据当年申报情况另行制

定。 

十九、本办法自 2020 年 6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14日。 

 


